「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款
	現行條款
	修正說明

	第7條　履約期限
(一)履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1.工程之施工：
□應於＿＿年＿＿月＿＿日以前竣工。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日內竣工。預計竣工日期為＿＿年＿月＿＿日。
2.本工程係以□日曆天□工作天計算工期（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日曆天）：
(1)以日曆天計算者，所有日數均應計入履約期限。
	第7條　履約期限
(一)履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1.工程之施工：
□應於＿＿年＿＿月＿＿日以前全部完成。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內開工，並於開工之日起＿＿日內全部完成。
2.本工程係以□日曆天□工作天計算工期（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日曆天）：
(1)以日曆天計算者，下列日數不計入履約期限：＿＿＿＿＿＿＿(例如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所有日數均應計入履約期限）。
	1. 將履約期限明確定義為「竣工」。
2. 增加「預計竣工日期」之記載，有助於契約雙方瞭解實際履約期間。
日曆天，本意即為連續之計算，包括例假日等。

	第9條　施工管理
(二)施工計畫與報表：
3.預定進度表之格式及細節，應標示施工詳圖送審日期、主要器材設備訂購與進場之日期、各項工作之起始日期、各類別工人調派配置日期及人數等，並標示契約之施工要徑，俾供後續契約變更時檢核工期之依據。廠商在擬定前述工期時，應考量施工當地天候對契約之影響。預定進度表，經機關修正或核定者，不因此免除廠商對契約竣工期限所應負之全部責任。
(廿九)本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之情形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預拌混凝土廠或「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品質控管方式，依工程會所訂「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完整版)第03050章「混凝土基本材料及施工一般要求」第1.5.2款「拌合廠規模、設備及品質控制等資料」辦理。
(三十)工程告示牌設置：（如未納入設計圖說時，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工程告示牌相關施工圖說報機關審查核可後設置。
□工程告示牌之位置、規格、型式、材質、色彩、字型等，應考量工程特性、周遭環境及地方民情設置，規格如下：（機關得調整，且於招標時載明）
□長500公分，寬320公分。（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300分，寬170公分。（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120公分，寬75公分。（適用於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採購）
□工程告示牌之基本內容含：
□工程名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工地主任(負責人)姓名與電話、施工起迄時間、重要公告事項、全民督工電話及網址等相關通報專線。
□專任工程人員、品質管理人員、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姓名、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等。（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專任工程人員、品質管理人員、勞工安全衛生人員姓名、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設計單位、工程概要及工程效益等。（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第9條　施工管理
(二)施工計畫與報表：
3.預定進度表之格式及細節，應標示施工詳圖送審日期、主要器材設備訂購與進場之日期、各項工作之起始日期、各類別工人調派配置日期及人數等，並標示契約之施工要徑，俾供後續契約變更時檢核工期之依據。廠商在擬定前述工期時，應考量施工當地天候對契約之影響。預定進度表，經機關修正或核定者，不因此免除廠商對契約完工期限所應負之全部責任。
(廿九)本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之情形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三十)工程告示牌設置：（如未納入設計圖說時，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工程告示牌相關施工圖說報機關審查核可後設置。
□工程告示牌之位置、規格、型式、材質、色彩、字型等，應考量工程特性、周遭環境及地方民情設置，規格如下：（機關得調整，且於招標時載明）
□長500公分，寬320公分。（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300分，寬170公分。（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120公分，寬75公分。（適用於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採購）
□工程告示牌之基本內容含：
□工程名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工地負責人姓名與電話、施工起迄時間、重要公告事項、全民督工電話及網址等相關通報專線。
□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等。（適用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設計單位、工程概要及工程效益等。（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完工期限修正為竣工期限。
增訂預拌混凝土廠驗場規定。
依「工程告示牌及竣工銘牌設置要點」第8點修正。
同上。


	第15條　驗收
(七)工程竣工後，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並填具竣工報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辦理初驗或驗收。
	第15條　驗收
(七)工程竣工後，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離或清除，並填具竣工報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認定為工程完工。
	原文字無實質意義，爰予修正。

	第17條　遲延履約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廠商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竣工，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
	第17條　遲延履約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廠商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日數，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計算逾期違約金。
	配合第7條第1款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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